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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天收玉米时流动
资金紧张，而贷款担保人又不
好找，我就用农村集体股权做
质押，在武城农商银行贷款80
万元，解决了流动资金紧张的
难题。”2020年12月26日，山
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志远粮棉种
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牛文忠对
记者说。

记者注意到，德州市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后，农民又多了
一项改革红利，集体资产股权
不再是账面上的数字，而成了
可以转化为资金的资本。农民
不仅可以用它直接分红，也可以
质押贷款，解决生产经营急需。

据了解，2020 年 7 月 16
日，武城县农村集体资产股权
质押贷款试点取得初步成效的
案例，被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部际联系会议办公室宣
传推广，为多地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经验。除
了武城县，德州市还有一项土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经验被农
业农村部在全国推广。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发展
资金不足，面临‘失血、贫血’问
题。特别是要做好乡村振兴这
个答卷，解决‘钱从哪里来’是一
道必答题。近年来，德州市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
村改革的一系列政策要求，深化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地
三权分置’，推进金融创新，探索
开展土地经营权抵押、集体资产
股权质押贷款新模式，有效盘活
了农村沉睡资源，促进了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推动了金融资
本进农业、进农村，为进一步实
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
的要素支撑。”德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杨洪涛说。

据介绍，截至目前，德州市
累计办理土地经营权抵押和集
体资产股权质押贷款41多亿
元，居全国首位。

“两权”抵押
赋能农村经济发展

有效抵押物不足是农民在
贷款中遇到的普遍问题。对
此，德州市开展农村集体资产
股权质押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
款，增加了农民的抵押物，盘活
了农村的沉睡资产。

据了解，目前德州农民面
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质押贷款
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时，既可
以分别使用，也可以一起使用。

“股权质押贷款可以把集体资产
中个人的部分间接变现。农民
群众要想质押，首先要明晰股
权、确权分股。股权质押贷款的
基础，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德州市副市长董绍辉说。
2017年8月至2018年底，

德州市率先在全国开展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对农村
集体资产清查盘点、村集体成
员界定、量化折股等环节，带动
各村成立集体经济股份合作
社，把股权量化到每位集体成
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就
是把集体的经营性资产确权到
户，量化到人，实现村民对集体
资产的占有、使用及收益分配
的权利。”董绍辉说。

有了股权证，农民不仅能获
得分红，还可以将其作为抵押
物，从银行贷款，解决生产经营
中的资金困难。武城县武城镇
方河沟村粮食经营户方文平，
在2020年秋天收玉米流动资金
不足时，就用“股权+担保人”的
方式，从银行贷到了20万元。

自 2019 年 5月开始办理
股权质押贷款，到2020年8月
底，德州市共办理股权质押贷
款193笔，金额为8050万元。

此外，早在2016年，德州
市就开展了土地经营权抵押贷
款工作，用土地经营权为农民提
供生产经营急需资金。“土地经
营权抵押的前提，是农村土地确
权颁证。”董绍辉说，2013年3月
到2016年5月，德州市开展了

“深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
革”工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颁证。经过调查摸底、现场测
量、结果公示、结果审核、颁发证
书等工作，完成了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颁证，解决了土地所有
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不分的问
题，为土地流转、土地经营权抵
押贷款提供了条件。

武城县李家户镇西店村的
祥惠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村里桃园、梨园的运营管理，一
年需要投入80万元。以前村
里的冷库、大棚等资产没有固
定资产证，土地也没有经营权
证。合作社想贷款，拿不出抵

押物，只能东挪西借想办法。
2018年，村里的土地办了经营
权证，合作社负责人就能办抵
押贷款了，再也不用到处借
钱。2020年，他们又用225亩
土地的经营权贷了120万元。

从2016年3月开始办理，
到2020年 10月底，德州市累
计发放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5704笔，金额40多亿元。

“自2019年5月开始办理
股权质押贷款后，农民也可以
把集体资产股权和土地承包经
营权一起抵押贷款，解决使用
单一抵押物贷款额度低的问
题。”德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局长孙风勇说。

创新机制
打通抵押关键环节

“为了打消银行的放款风
险顾虑，我们创新了两证、一
书、一池、一网‘四项机制’，解
决了确权、评估、担保、抵押物
处置等几个关键环节的问题，
化解了银行风险，保证了顺利
放款。”孙风勇对记者说。

据了解，为办好“两证”，明
晰权属，德州市通过深化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和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分别为农民
颁发了《农村土地经营权证》
《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证》，使农
民的权利实现证件化、具体化，
确保其用于抵押贷款的权利合
法有效、权属明晰。

同时，德州市针对农村土
地实际资产价值认定难的问
题，创新建立了土地经营权价
值评估机制。由县农村综合产
权交易中心开展免费评估，为
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出具
《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认定
书》，银行依据评估价值进行放
款；县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
为试点银行提供抵押登记服
务，对抵押物的权属、面积、地

界、抵押时间等事项依法进行
登记确认，出具《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他项权证》，满足试点银
行开展抵押贷款工作需要。

此外，德州市在全国首创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项目池”
承接机制，县农村综合产权交
易中心从全县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中选择经营状况好、信誉度
高的优质主体，建立起风险防
范“项目池”：当借款主体无法
正常经营、难以偿还贷款时，其
抵押的土地经营权可由“项目
池”中的其他主体承接经营，并
由承接主体续缴农户土地租
金，以地上附属物部分偿还银
行贷款。“此做法有效解决了抵
押的土地经营权变现难、处置
难等问题，保障了银行权益。”
孙风勇说，目前，每县入池优质
主体达到近100家。

值得一提的是，德州市在
全国首创了农村综合产权信息
共享系统，将业务办理、数据管
理、统计分析、土地流转备案及
合同管理、抵押贷款登记、以图
管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融资需求管理等项目都纳入系
统，实现农口部门确权信息与
银行的联网，解决了银行以往
要到县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
查询数据的麻烦。据介绍，村
民在办理抵押登记时，银行可
以通过网上提交审核，大大提
高了效率，过去需要7到10天
完成的贷款手续，现在最快3
天就能完成放款。

强化保障
完善配套服务体系

“自开展集体资产股权质押
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以

来，我市没有出现过一起不良贷
款现象。”德州市农村改革与经
济发展中心主任张洪星说。

为了保证两项贷款工作长
期健康运行，德州市配套建立
起四项保障制度，形成了覆盖
确权颁证、流动交易、抵押登
记、风险防控等环节的配套政
策与服务体系。

“一是建立多元一体的抵
押物处置制度。我市设立了县
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专项流
转处置、信贷产品开发预处置、
依法诉讼法院处置三种抵押
物处置方式，形成了以“项目
池”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抵押物
处置制度，提高了风险防控能
力。二是建立贷款风险补偿
制度。如武城县政府出资
1000万元设立风险补偿金，明
确管理部门，实行专户存储、
专款专用，对银行土地经营权
抵押贷款出现本息损失的，按
30%比例、单笔最高80万元进
行补偿，有效保障银行利益。”
张洪星说。

此外，据介绍，德州市还
建立了融资担保风险分散缓释
制度，引进国有企业山东省农
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为用两项权利抵押贷款的
农户提供担保，增强了风险防
控能力；建立保险增信保障制
度，确定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中
华联合保险公司为农地抵押贷
款保险增信单位。“同时，我市
推动开办贷款保证保险业务，
银行、保险机构各按 50%分
险。2020年，‘借意险’保险产
品为30多名借款人600多万
元贷款提供了保证保险支持。”
张洪星说。

““两权两权””抵押抵押为为乡村乡村振兴振兴注金融注金融““活水活水””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宋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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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农民到农村商业银行利用集体资产股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宋延涛摄

德州市武城县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宋延涛摄


